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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吟脐腻拉液慈兽购

温政发〔2010〕49 号

受吟脐腻拉液慈

凋萧匣臣受吟脐抖猫乒奠朴陷

钓僵Ж陈鞭陕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温州市国旗升挂使用管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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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吟脐抖猫乒奠朴陷钓僵Ж陈

第一条 为了维护国旗的尊严，规范国旗的升挂、使用，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做好破损污损褪色或者不合规格国旗回收处理工作的通

知》（国办函〔2009〕100 号）等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国旗的升挂、使用及

其监督管理。国家对升挂、使用国旗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

标志。每个公民和组织均应尊重和爱护国旗，依法使用国旗。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国旗的升挂、使用，

实施监督管理。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对所属单位升挂、使用国

旗，实施监督管理。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对其他单位和个人

升挂、使用国旗，实施监督管理。

第五条 下列场所应当每日升挂国旗：

（一）机场、火车站和港口；

（二）边境口岸、边防海防哨所；

（三）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指定的其他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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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下列单位应当在工作日升挂国旗：

（一）地方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

（二）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指定的其他单位。

第七条 全日制学校，除寒假、暑假和星期六、星期日外，

应当每日升挂国旗。

第八条 国庆节、国际劳动节、元旦和春节，国家机关、人

民团体和全日制学校应当升挂国旗；企事业单位，村（居）委会，

城镇居民院（楼）以及广场、公园等公共活动场所，有条件的可

以升挂国旗。

第九条 举行重大庆祝纪念活动、大型文化体育活动、大型

展览会，可以升挂国旗。

第十条 外交活动（外事活动）、外交代表机构升挂、使用

国旗的办法，根据外交部有关规定执行。

军事机关、军队营区、军用舰船升挂国旗，根据中央军委有

关规定执行。

民用船舶和进入中国领水的外国船舶升挂国旗，根据交通部

有关规定执行。

公安部门执行边防、治安、消防任务的船舶升挂国旗，根据

公安部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两个以上单位同处一座建筑物或者一个院内的，

可以升挂一面国旗。

第十二条 单位升挂国旗，应当将国旗置于所属场所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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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操场或者建筑物的制高点。

列队举持国旗和其他旗帜行进时，国旗应当在其他旗帜之

前。

国旗与其他旗帜同时升挂，应当将国旗置于中心、较高或者

突出的位置。国旗与两面以上其他旗帜同时升挂，其高度一致时，

应当做到：

（一）并排或者弧形排列时，国旗在中心位置；

（二）纵排时，国旗在最前面；

（三）圆形排列时，国旗在主席台或者主入口对面的中心位

置。

在外事活动中同时升挂两个以上国家的国旗时，应当按照外

交部的规定或者国际惯例升挂。

第十三条 升挂国旗，应当早晨升起，傍晚降下。遇有雨雪、

台风等恶劣天气，可以不升挂。

第十四条 举行升旗仪式时，在国旗升起的过程中，参加者

应当面向国旗肃立致敬，可以同时奏国歌或者唱国歌。

第十五条 全日制中小学，除假期外，每周举行一次升旗仪

式；在室外举行开学典礼或者毕业典礼，应当举行升旗仪式。

重大庆祝纪念活动、大型文化体育活动、大型展览会举行升

旗仪式的，应当在开幕时举行。

举行升旗仪式时，需要同时升挂其他旗帜的，应当先升挂国

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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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

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主席逝世，下半旗志哀。

对中国作出杰出贡献或者对世界和平、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杰

出贡献的人士逝世，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

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根据国务院决定下半旗志哀。

第十七条 在直立的旗杆上升降国旗，应当徐徐升降。升起

时，必须将国旗升至杆顶；降下时，不得使国旗落地。

下半旗时，应当先将国旗升至杆顶，然后降至旗顶与杆顶之

间的距离为旗杆全长的三分之一处；降下时，应当先将国旗升至

杆顶，然后再降下。

第十八条 室外悬挂国旗，应当将国旗置于建筑物门首或者

其他显著位置，国旗旗面门幅下沿应当高于地面 2.5 米以上。与

其他旗帜同时悬挂，国旗应当高于其他旗帜，或者置于上首、中

心的地位。

室内悬挂国旗，应当将国旗置于醒目区域，室内设有主席台

或者讲台的，应当悬挂在主席台或者讲台上方。

第十九条 落地插置国旗，应当将国旗置于室内显著位置，

在会场内应当置于主席台正后侧或者主席台两侧；室内有其他旗

帜的，国旗应当高于其他旗帜。室内插置式国旗的旗相可以垂直，

也可以倾斜，但倾斜时旗杆与垂直线的夹角应当在 20 度之内。

第二十条 桌上放置国旗，可以将国旗置于桌面（台面）正

中或者两旁，但不得被其他物品遮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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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国旗由省人民政府指定的单位按照《国旗制法

说明》制作和销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违法制作和销售国旗。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升挂、使用破损、污损、褪色或者不合

规格的国旗。

破损、污损、褪色或者不合规格国旗的回收，按照单位管理

与属地管理相结合的原则组织实施。机关、企事业单位由本单位

机关党委或工会负责；学校由当地教育主管部门负责；农村由所

在乡镇政府负责；其他组织和社区由所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负责。

破损、污损、褪色或者不合规格国旗回收后，送交市、县（市、

区）人民政府指定单位统一处理，不得擅自处理。

第二十二条 国旗及其图案不得用作商标、广告，不得用于

私人丧事活动。

第二十三条 升挂、使用国旗的单位，应当指定专人负责国

旗的升、降和日常的保养维护。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乡镇政

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定期对管理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升挂、

使用国旗的情况进行检查；发现管理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违反本

办法规定升挂、使用国旗，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责令限期改

正：

（一）应当升挂国旗而未升挂；

（二）国旗升挂的位置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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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按规定升降国旗；

（四）国旗破损、污损、褪色或者不合规格；

（五）国旗及其图案用作商标、广告或者用于私人丧事活动；

（六）故意毁损、涂划、玷污、践踏国旗；

（七）违法制作和销售国旗；

（八）违反规定升挂、使用国旗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升挂、使用国旗的行为，任何

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升挂、使用国旗的单位或者个人建议纠正，或

者直接向各级国旗升挂、使用的管理部门报告。管理部门接到报

告后，应当及时核实，情况属实的，应当责令限期改正。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制作、销售国旗的，由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违反本办法规定，制作、销售不合格的国旗的，由质量监督

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七条 在公众场合故意以焚烧、毁损、涂划、玷污、

践踏等方式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情节严重的，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九条规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较轻的，参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处罚规定，由公安机关处十五日以下拘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0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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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ǖ剃液栖谁 抖猫 钓僵 陕夷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

市检察院，驻温部队，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新闻单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0 年 6 月 25 日印发


